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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8_B5_84_c47_645939.htm class="mar10" id="dto"> (三)破产

案件的受理 1.裁定受理的期限。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，人

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通知债务人。债务人对申

请有异议的，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的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人民

法院提出。人民法院应当自异议期满之日起10日内裁定是否

受理。除前述规定的情形外，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破产申请

之日起15日内裁定是否受理。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前两款规

定的裁定受理期限的，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，可以延长15

日。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，应当自裁定做出之日起5日

内送达申请人。债权人提出申请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做

出之日起5日内送达债务人。债务人应当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5

日内，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

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

缴纳情况。人民法院裁定不受理破产申请的，应当自裁定做

出之日起5日内送达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

，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

。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宣告前，经审查发现债务

人不符合破产界限的，可以裁定驳回申请。申请人对裁定不

服的，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

上诉。来源：考试大百考试题论坛来源：www.examda.com 人

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，应当同时指定管理人。 2.通知

和公告。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25日内通

知已知债权人，并予以公告。通知和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



：(1)申请人、被申请人的名称或者姓名.(2)人民法院受理破

产申请的时间.(3)申报债权的期限、地点和注意事项.(4)管理

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及其处理事务的地址.(5)债务人的债务人或

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要求.(6)

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.(7)人民法院认为应当通

知和公告的其他事项。 3.债权申报和登记。人民法院受理破

产申请后，应当确定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期限。债权申报期限

自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，最短不得少

于30日，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。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

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。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

申报期限内，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

配前补充申报.但是，此前已进行的分配，不再对其补充分配

。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而发生的费用，由补充申报人

承担。债权人申报债权时，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

财产担保，并提交有关证据。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，应

当说明。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

报债权，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。债权人未依照《企业破产法

》规定申报债权的，不得依照《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程序行

使权利。 管理人收到债权申报材料后，应当登记造册，对申

报的债权进行审查，并编制债权表。债权表和债权申报材料

由管理人保存，供利害关系人查阅。债权表应当提交第一次

债权人会议核查。债务人、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无异

议的，由人民法院裁定确认。债务人、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

的债权有异议的，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
。 在确认破产企业的债权时，应注意以下问题： (1)未到期的

债权，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。 (2)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



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。来源：考试大来源

：www.100test.com (3)附条件、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、仲裁未

决的债权，债权人可以申报。 (4)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

疗、伤残补助、抚恤费用，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

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费用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

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，不必申报，由管理人调查后列

出清单并予以公示。职工对清单记载有异议的，可以要求管

理人更正.管理人不予更正的，职工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
。 (5)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

偿债务的，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。 (6)债务人的保

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，以其

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。但是，债权人已经向管理

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。 (7)连带债务人数人被裁定适用《企

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程序的，其债权人有权就全部债权分别在

各破产案件中申报债权。 (8)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《企业破

产法》规定解除合同的，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

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。 (9)债务人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，

被裁定适用《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程序，受托人不知该事实

，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的，受托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

权。 (10)债务人是票据的出票人，被裁定适用《企业破产法

》规定的程序，该票据的付款人继续付款或者承兑的，付款

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